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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垄断法是维护公平自由竞争的利器

①《价格法》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，经营者不得“相互串通，操纵市场价格，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”《价格法》第 40 条规定，
经营者有上述行为的，得被“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…。”②《反垄断法》第46 条规定，经营者违法“达成
并实施垄断协议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之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…”。

新年伊始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

反垄断局亮出了利剑，对韩国的三星、LG 和中国台湾地

区的 4 家企业开出了共计 3.53 亿人民币的罚单。其理由

是 2001-2006 年期间，这些企业相互串通，操纵电脑和电

视机液晶面板的价格，严重损害了市场竞争，损害了消费

者的利益。由于这个违法行为发生在中国反垄断法生效

之前，反垄断执法机关对这个案件适用了 1998 年 5 月 1

日生效的《价格法》①，而没有适用 2008 年 8 月生效的《反

垄断法》②。然而，反垄断执法机关对这个案件中的反竞争

行为毕竟开出了创纪录的罚单，它的影响很大，意义深

远。本案最重要的意义是：它通过对违法企业的大额罚

单，用事实证明了反垄断法不是没有牙齿的老虎，而是敢

打老虎！因此，它提高了中国反垄断法的效力，提高了中

国反垄断执法的威慑力，也扩大了中国反垄断法在世界

的影响。毫无疑问，这个案件也向全社会、向国内外企业

和消费者传递了以下几个信号：

（一）价格卡特尔是反垄断执法的重中之重。亚当·斯

密在其名著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指出，“同业

中人甚至为了娱乐和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。但是他们

一旦聚集在一起，交谈的内容便是商讨如何对付消费者，

或以某些提价的花招为结局。”竞争者之间商定价格的行

为就是价格卡特尔。因为卡特尔排除限制竞争，而市场竞

争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最低的价格、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

物质进步，并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和民主的社会环境，反

垄断法就必须反对卡特尔，特别是反对价格卡特尔。中国

《反垄断法》生效以来的罚款几乎都是针对卡特尔，特别

是针对价格卡特尔，包括 2013 年 1 月 4 日针对六家跨国

公司开出的大额罚单，这说明价格卡特尔是反垄断执法

的重中之重。
（二）反垄断法对国际卡特尔有域外效力。国家发改

委 2013 年 1 月 4 日开出的罚单是针对六家跨国公司，即

被罚款的企业在全球开展经营活动。这种情况下，这些企

业间的价格共谋很可能发生在中国境外。尽管

《价格法》第二条规定，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
内发生的价格行为，适用本法”，但它不排除对

本案的管辖权。因为这里的“价格行为地”除了

价格共谋之地，还包括价格共谋的后果之地，

即价格卡特尔“实施地”。与《价格法》相比，

2008 年生效的《反垄断法》明确了域外管辖权，

即它不仅适用于中国境内的垄断行为，还适用于境外发

生且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了排除、限制竞争影响的垄断

行为。因为各国反垄断法一般都有域外适用的效力，这就

使国际卡特尔处于“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”的境地，即在一

个国家的共谋行为可能导致被多个反垄断执法机关征收

巨额罚款的情况。
（三）中国反垄断法对各类企业有着一体适用的效

力。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 月 4 日开出的罚单是针对跨国

公司，此前反垄断执法机关针对国内企业的卡特尔行为

或其他违法行为也开过罚单，国家发改委还通过 2011

年 11 月 9 日的央视《新闻 30 分》向社会公告了对“中

国电信”和“中国联通”开展的反垄断调查。尽管由于

体制的问题，中国反垄断初期执法肯定存在这样或者

那样的问题，但是反垄断法对各类企业一体适用的态

度或者趋势已经很明朗，即中国《反垄断法》的实施将会

顺应国际潮流，它既不考虑企业的国籍，也不考虑企业的

所有制，而是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维护者。
（四）这个案件对国内外企业包括行业协会都是一部

重要的教科书。它告诫企业，市场经营活动中必须要遵守

法律，要依法开展竞争。特别在寡头垄断的市场上，企业

间的信息交流非常可能出现违反反垄断法的情况，企业

对此必须高度警惕。
当然，这个案件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是针对企业。作

为中国反垄断法初期执法的大案，尽管本案依照《价格法》
进行了处罚，但它也是反垄断执法机关和执法官员一次

重要的“练兵”机会，有助于他们提高执行反垄断法的能

力。此外，这个案件也是检验中国《反垄断法》的机会，它

有助于人们发现这部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，从而也有助

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代化和科学化。
（作者系湖南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社会科学

院法学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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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近期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参与 2001-2006 年国

际卡特尔联盟的六家生产液晶面板跨国公司进行了处罚，提高了中国

反垄断法的效力和威慑力。本文认为，价格卡特尔是反垄断法的重中

之重，中国反垄断法对各类企业有一体适用的效力。这个案件的查处

有助于中国反垄断法的完善，提高中国反垄断法的地位和权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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